
安徽中冶淮海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办公楼内外墙、给排水及吊顶维修技改工程合同


合同编号：

签订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发包方：安徽中冶淮海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承包方：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了明确责任，按质、按量、按时完成建筑安装任务，依据《合同法》，甲、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条款：
第一条、工程概况
1、工程名称：
2、工程地点：工程位于安徽省淮北市 。
3、工程内容及工程技术要求：
第二条、合同形式
1、合同为固定综合单价合同，总价为     元（含9%税金），不因任何政策、市场等因素的变化而调整。
第三条、签约合同价
1、合同价：合同价为      （含税价格 ），税点为9%  。
2、合同价包含合同范围内的设备购置、人工、机械、材料费、安装费、运费、规费、管理费、措施费、利润、税金、检测费、安全文明施工费、保险等费用。
3、签订合同前乙方须向甲方缴纳   1000   元的履约保证金。中选单位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，以保证合同的执行及乙方的责任导致的用户索赔。待签订项目完成合同约定，乙方开具书面申请，甲方一个月内无息返还。
第四条 工程款支付方式
1、本工程无预付款。
2、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，其合同价款已包含甲方确认的施工图纸、乙方投标报价所列内容及所涉及的各项风险费用。竣工结算时在完成本合同工程范围内不作调整，在合同范围外增加工程的，另行结算。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已完工程价款的85%，竣工结算经审计后，乙方按审计金额开具相应的发票，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30日内以现金或承兑方式支付至审计金额的95%。剩余5%作为质量保修金，质保期1年，质保期到期后无质量问题5个工作日内无息支付给乙方。


第五条、合同工期
1、合同工期：          至           ，共计  天（具体详甲方开工时间）。
2、如乙方不能按期完工，每拖延一天，乙方承担合同价千分之三的违约金。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原因影响工期，工期相应顺延（以甲方签字为准），但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，工期提前不予奖励。工期延长超过合同总工期的四分之一时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有权拒付乙方已施工部分工程款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。
第六条、工程质量标准及质保期要求
1、工程质量符合  合格  标准。
2、质保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须无条件进行返工，并承担对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及维修返工费用。如乙方接到甲方通知（书面、传真或短信、微信）48小时未到场返工维修，甲方有权委托其他第三方进行返工维修，所发生的返工维修费用从乙方质量保修金中扣除，质量保修金不足支付返工维修费用由乙方另行支付，否则甲方有追诉的权利，甲方追诉所发生的费用亦由乙方承担。
第七条、材料供应
1、本工程所需材料均由乙方负责采购，所发生的费用亦由乙方承担。
第八条、施工安全、环境管理
1、施工安全管理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生产。如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，所导致的损失依据甲乙双方的责任认定进行承担。
2、 施工环境管理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当地政府环保要求组织施工。如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环境影响，所导致的处罚及经济损失依据甲乙双方的责任认定进行承担。
3、乙方必须与甲方签订安全管理协议。
第九条、工程变更
本工程设计变更，由科技研发部确认后上报至商务部审核，最终确定价款由商务部确定版本为准。项目章、资料章、技术资料章及项目部人员的签章若涉及经济事项，所签章均为无效。
第十条、双方职责
1、 甲方职责：
（1）甲方负责施工图技术交底。
（2）甲方委派 王鑫  作为现场负责人，对项目进行现场管理。
2、乙方责任：
（1）乙方须按合同要求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全部施工，并承担应承担的相关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保险、办证、环保、交警、卫生费、检验检测、影像资料、验收及备案等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乙方委派     作为现场负责人，对项目进行现场管理。 
第十一条、工程竣工验收
1、工程竣工后，乙方应提供施工过程中的一整套竣工资料交给甲方。
2、工程验收以国家颁布的《工程施工验收规范》、施工图纸、技术文件为依据。
第十二条、违约责任
1、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：
（1）甲方不履行或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时的。
（2）施工过程中，因外部环境、当地群众闹事出现停工、阻工、威胁恐吓、滋事等行为，甲方未配合乙方进行协调处理承担相应责任。
2、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：
（1）本工程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他人，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停止本合同，并勒令乙方无条件退场，同时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所有工程损失，并处以合同价20％的赔偿金，情节严重者，甲方将追究乙方刑事责任。
（2）施工过程中，因拖欠工资而出现停工、阻工、闹事、上访、威胁恐吓、滋事等行为，乙方应承担所有费用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。
第十三条、争议解决方式
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调解不成依法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四条、保密条款
本合同双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合同内容。
第十五条、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第十六条、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，该合同壹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。


	甲  方
	乙  方
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	安徽中冶淮海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	

	单 位 地 址：
	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紫藤北路18号
	单 位 地 址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法定代表人：
	

	委托代理人：
	

	委托代理人：
	

	电   话：
	0561-3122592
	电   话：
	

	纳税人识别码：
	91340060MA2REJAJ27
	纳税人识别码：
	

	开 户 银 行：
	徽商银行淮北相城支行
	开 户 银 行：
	

	账       号：
	1331301021000355909
	账       号：
	

	邮 政 编 码：
	235000
	邮 政 编 码：
	

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第 3 页 共 5 页

